
虎门博涌社区大卢向西（土名：背带围）地块 44190012137-1-2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

根据广东省、东莞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的政策规定，按照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莞市城市更新单一主体挂牌招

商操作规范（试行）>的通知》（东府办〔2019〕29号）、《关于印发<

东莞市城市更新“旧项目”处理措施>及项目清单的通知》（东自然资

〔2019〕431号）的有关要求，现就东莞市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

社物业的拆迁安置补偿事宜制定本方案，具体如下：

一、适用范围

（一）拆迁范围

纳入虎门镇博涌社区大卢向西小组（土名：背带围）虎门大道旁

44190012137-1-2地块拆迁范围的土地、房屋及有关设施等物业（具

体范围详见附件）。

（二）可补偿建（构）物的时间界定

以虎门镇博涌社区大卢向西小组（土名：背带围）虎门大道旁

44190012137-1-2地块 2021年 1月 6日进行的航拍实录为依据，在此

之前建造的物业按本方案执行，在此之后未经批准建造的物业一律不

予赔偿

二、补偿标准

（一）物业置换补偿标准

项目开发建成后，东莞市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可分得项

目建筑物首层整层、第二层整层、第三层整层的商业物业建筑，每



层不少于 1799平方米，合计面积不少于 5397.14平方米，住宅物业

建筑面积不少于 1100平方米（所含公摊面积按实际计算）。商业物

业建筑需满足首层层高不低于 5.9米，第二、第三层层高不低于 4.5

米，建筑物一楼外围的地面停车位属商业配套使用。对于不少于1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住宅物业，在竣工验收后，项目建设方按当时在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的销售价格均价以货币形式置换博涌

社区集体分成的住宅物业。同时，项目建设方需为东莞市虎门镇博

涌股份经济联合社所分得的建筑面积 5397.14平方米的商业物业办

理不动产权证，并负责支付办理不动产权证涉及的相关税费、住房

维修基金等相关费用，该部分商业物业的不动产权属确权登记在东

莞市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名下。

（二）物业移交后的租金补偿（拆迁过渡期租金补偿）

从东莞市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将土地和建筑物移交给单

一主体挂牌招商政策拍得的项目建设方开发使用之日起，项目建设方

向东莞市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缴纳补偿物业移交前的租金补

偿（拆迁过渡期租金补偿），租金补偿标准按每月 30850元计算，直

至项目建成且将建筑面积 5397.14平方米的商业物业和 1100平方米

的住宅物业移交给东莞市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为当月后的三

个自然月为止。在建筑物封顶两年内为限，需向东莞市虎门镇博涌股

份经济联合社移交物业，若整栋建筑物封顶超过两年而不能向东莞市

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移交物业的，则在超过期限的当月起以每

月 205666元向东莞市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缴纳违约金。如非



因博涌经联社原因，在项目土地取得“施工许可证”之日起两年后，项

目仍未建成两层以上建筑物的，东莞市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有

权终止该项目开发。另外，建筑物移交东莞市虎门博涌股份经济联合

社后，若未能出租而存在空置，无需缴纳物业管理费。

（三）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后的经济补偿

因项目开发该土地变更为国有而将导致土地使用权不属于东莞

市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所有，补偿标准按照三旧改造政策规定，

可返还给集体用地的实际返还资金部分，即土地出让金集体分成款。

若政府取消返还政策时，则应按照 600元X 0.7 X 4÷10 X容积率 4.0 X

土地面积为标准负责赔偿给东莞市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

（四）临时建筑物及附属物补偿标准

对土地上临时建筑物及原有建筑物不作赔偿，若原有建筑物在拆

除中能产生经济收益，此经济收益在扣减拆除费用后的余额归东莞市

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所有。

三、过渡安置

拆迁安置模式：本项目拆迁安置采取先拆迁后安置的模式。

四、附则

（一）东莞市虎门镇博涌股份经济联合社在签订《拆迁安置补偿

协议》的同时，应交出其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房产证及其他相关证

件。《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后，权益人将其虎门镇博涌社区大卢

向西小组（土名：背带围）虎门大道旁 44190012137-1-2地块内物业

移交，并配合办理产权证件注销手续。



（二）原有办理抵押的权益人应当负责解除抵押手续。被查封的

房屋的解封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附件:虎门镇博涌社区大卢向西小组（土名：背带围）虎门大道

旁 44190012137-1-2地块拆迁范围图


